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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第 一 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績效，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八條規定訂定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 二 條　教師自通過前次評鑑後，每滿四年在校服務期間之次一學年度接受由各學院實施之評鑑。
第 三 條　本校教師評鑑分為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四個項目，每一項目包含「共同基準」與「院訂細項基準」兩部分各佔50分，總分為100分。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四個評鑑項目之權重，受評教師得在本校教師評鑑準則規定範圍內自行決定。四個評鑑項目加權計算後，總分達70分以上為通過評鑑。
第 四 條　「共同基準」之組成與評分方式：
一、教學項目包含：
(一)一般型：1.課程大綱、2.成績繳交、3.授課時數、4.參與教師教學增能活動、5.教學評量、6.使用本校數位教學平台或愛學網(iLearn)、7.特殊教學表現。上述七項教學子項細目中，第1至4項全部達成且第5至7項至少通過一項者，可獲得50分；否則為0分。
(二)教學型：1.課程大綱、2.成績繳交、3.授課時數、4.參與教師教學增能活動、5.教學評量、6.使用數位教學平台或愛學網(iLearn)、7.開設數位課程、8.開設創新課程、9.獲教育部計畫、10.特殊教學表現。上述十項教學子項細目中，第1至6項全部達成且第7至10項至少通過一項者，可獲得50分；否則為0分。
二、研究項目包含：1.學術著作發表、2.研究計畫執行、3.學術會議發表、4.參與計畫執行 四個子項細目。上述四個研究子項細目中，第1項必須達成且第2至4項至少通過一項者，可獲得50分；否則為0分。或第1項達雙倍評分標準，即可獲得50分。
三、服務項目包含：1.校務資訊提供與建檔、2.全校性事務參與、3.全校性計畫參與、4.校內外專業活動參與、5.系所重點工作參與 五個子項細目。上述五個服務子項細目中，第1項必須達成且第2至5項至少通過一項者，可獲得50分；否則為0分。
四、輔導項目包含：1.導師輔導及預警輔導、2.課程預警、3.參與學生輔導工作增能活動、4.學生校內外活動輔導 四個子項細目。上述四個輔導子項細目中，至少通過兩項者，可獲得50分；否則為0分。
「共同基準」評鑑項目及各子項目之相關說明及評分標準，見本校「教師評鑑共同基準評分標準表」。
第 五 條　各學院應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與本細則之精神，訂定各學院教師評鑑辦法，內除應明列「共同基準」外，尚包括「院訂細項基準」之考核依據，包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四個項目下之各子項細目之內涵、評分標準與計分方式。
各學院所訂定「院訂細項基準」之各項評鑑指標時，量化指標及質化指標二者應並重。受評教師於四個評鑑項目中若任一項目總分未達60分，該次評鑑視為「不通過」。
各學院所訂定教師評鑑辦法需敘明評鑑程序、評鑑方式、評鑑結果之處理方式等，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第 六 條　受評教師具下列資格者免評鑑一次：
一、受評期間榮獲國際學會Fellow會士、院士者。
二、受評期間榮獲全國性或國際性之教學、研究獎項者。
三、受評期間擔任校內一級單位主管(依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架構圖，含校級研究中心主任)滿兩年以上者。
四、受評期間榮獲本校「教學傑出獎」者。
五、受評期間兩次榮獲本校「教學優良獎」者。
六、受評期間榮獲本校「特聘教授」者。
七、受評期間榮獲本校「產學合作特優獎」、「產學合作傑出獎」者。
第 七 條　受評教師具下列資格者單一項目免評鑑一次：
一、受評期間獲本校「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學術著作傑出獎」者，研究項目免評鑑。
二、受評教師於受評期間榮獲全校性、全國性或國際性之服務或輔導獎項者，該項目免評鑑。
三、受評期間擔任校內二級單位主管(依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架構圖)滿兩年以上者，服務項目免評鑑。
第 八 條　評鑑作業流程：
一、人事室於每年六月底前彙整各學系（所、中心、室）下一學年度之受評教師名冊送各學系（所、中心、室）、學院憑辦。
二、受評教師應於十月底前備齊相關佐證資料連同該表一併送交各學系（所、中心、室）。
三、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當學年十月底前完成審議準備工作。
四、各學系（所、中心、室），應於當學年十一月底前提送需接受評鑑教師之相關資料至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五、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據每位受評教師所填列之「教師評鑑報告書」及其相關佐證資料開會審議。評分之評鑑子項細目及評分標準與計分方式均詳填列於「教師評鑑報告書」中。有關教師榮獲全國性或國際性之教學、研究獎項之審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彙整後送學術審議委員會予以審定。
六、各學院每學年之教師評鑑工作應於十二月底以前完成審議，並提請校教評會於該學期結束前完成審議。
七、校教評會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彙整審議結果，送交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以書面通知受評教師。受評教師對評鑑結果有異議者，得在接獲通知三十日內向校教評會提出書面申覆。對申覆結果有異議者，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提起申訴。
第 九 條　英語中心、體育室及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其所屬教學型教師適用此細則，且不受年齡55歲之限制。
舊制講師升等助理教授或直接升等副教授之後，得採用教學型教師評鑑，且不受年齡55歲之限制。
第 十 條　本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110學年度起實施。108、109學年度受評教師得選擇適用新制。
